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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免抵退税的会计处理

西 南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李峦松

一、免抵退税政策的实质

1. 出口退税的一般原理。实施出口退税政策的目的在于

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即对出口商品实

行零税率。免抵退税是出口退税的一种方式。按照增值税的原

理，实行零税率有三种方法：一是对生产出口商品企业的外购

原材料免税，出口销售也免税；二是对出口销售免税，退还出

口商品外购原材料的进项税额；三是出口销售不免税，全额退

还出口销售的销项税额。我国增值税实行的是凭发票抵扣制

度，出口退税遵循“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的基本原则，加

之有关出口的政策性因素，退税率与征税率有时不完全一致。

应当指出的是，出口退税政策中的“抵”与“退”对企业而

言只是结算方式不同，经济利益上没有差别。如果将企业应纳

的增值税视为企业欠国家的债务，将国家应当退还给企业的

增值税视为国家欠企业的债务，无论是企业先全额缴税再由

国家予以全额退税，还是先相互抵消再向对方支付或收取差

额，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2. 免抵退税政策的相关规定及其存在的矛盾。按照我国

税收法规对免抵退税政策的解释，“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出

口自产货物，免征企业生产销售环节增值税；“抵”税，是指

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所耗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动力

等所含应退还的进项税额，抵减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退”

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在当月内应退还的进项税额

大于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时，对未抵减完的进项税额部分予

以退税。

关于上述免抵退税含义通常的理解是：根据增值税的原

理，进项税额是某生产销售环节前面所有环节已纳增值税的

总和。既然免征了出口销售环节的增值税，如果将出口自产货

物所耗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动力等所含进项税额退还

给企业，出口货物就不含税了。按“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

的原则，这里的退税是按照退税率来计算的，而不是按照外购

货物的征税率来计算的。

因此，企业不得抵扣的税额=出口货物耗用的外购原材

料等的金额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原出口货物退税率），而企业应

当得到的退税总额=出口货物耗用的外购原材料等的金额伊

出口货物退税率。但是，在免抵退税的计算方法中，“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与“免抵退税额”都是以出口货物的售

价（离岸价）为基础来计算的，而没有以出口货物耗用的外购

原材料等的金额为基础来计算。显然，这里对免抵退税含义的

解释与免抵退税计算方法中的规定相矛盾。

3.免抵退税政策实质的分析。免抵退税的计算方法如下：

（1）当期应纳税额的计算。

当期应纳税额（或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

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原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

额） （公式淤）

其中：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出口货物离

岸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原出口货物退税率）

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公式于）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

价格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原出口货物退税率） （公式盂）

（2）免抵退税额的计算。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

物退税率原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公式榆）

其中：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伊出口货

物退税率

为简化分析，假设企业没有免税购进原材料的情况，即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与“免抵退税额抵减

额”均为 0。

将公式于代入公式淤，得到：

当期应纳税额（或期末留抵税额）越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

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原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

（出口货物征税率原出口货物退税率）］越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

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原

当期进项税额原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

退税率

这里“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征税

率”就是企业出口销售的销项税额，因此，公式淤可简化为：

当期应纳税额（或期末留抵税额）越（当期内销和外销货

物的销项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原免抵退税额 （公式虞）

从公式虞我们可以看到，在免抵退税的计算中并非把出

口销售环节作为一个免税环节，而是视为应税环节，同时计算

了内销和外销货物的销项税额。与“先征后退”办法相比较，公

式虞中“（当期内销和外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

实际上就是“先征后退”办法中的应征税额，而“免抵退税额”

就是“先征后退”办法中的应收出口退税总额。所不同的是，

“先征后退”办法有一个税款先全额征收入库的过程，而“免抵

退”办法则是用企业应收出口退税总额先抵扣应征税额，如有

余额才缴税或退税。因此，同一个出口企业无论是采用“免抵

退”办法还是采用“先征后退”办法，其得到的退税总额都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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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

为与政策中的相关名词相区别，下文用“当期应征税额”

来表示“当期内销和外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

用“应退税总额”来表示企业因享受出口退税政策而应得到的

经济利益总和，等同于“免抵退税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式淤中的“当期应纳税额（或期

末留抵税额）”不是一般增值税计算中的应纳税额，而是“当期

应退税总额”抵减“应征税额”之后的余额。

在有免税购进原材料时，与上述简化情况相比，在内销和

外销销售额中应扣除相当于免税购进原材料价值的金额，而

在“免抵退税额”计算时也应扣除这一金额，完全消除了免税

购进原材料对出口退税计算的影响。因此，存在免税购进原材

料并不会改变免抵退税政策的实质。

综上所述，“免抵退”办法实际上并没有“免”这个环节，同

样把出口销售环节作为应税环节；“抵”是指“当期应退税总额”

抵减“当期应征税额”，并非抵减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退”则

是指“当期应退税总额”抵减“当期应征税额”后，对未抵减完

的或无法抵减的（当应征税额为负数时，即当“企业不欠国家”

时）部分或全部予以退税。实际上，“免抵退”办法实际上是前

述第三种实行零税率的方法，在结算上采用了先抵后退。

二、免抵退税会计处理的改进

根据上述对免抵退税政策实质的分析，目前免抵退税会

计处理，如“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出口退税”等明细

科目的核算都确实存在名不符实的问题，其会计处理没有反

映免抵退税事项的经济实质。

笔者认为，为准确反映免抵退税事项的经济实质，应当对

其会计处理作如下改进。

1. 取消“出口退税”明细科目。计算出口产品销项税额

时，作以下会计分录：借：其他应收款；贷：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

在这里，该分录表明了免抵退税政策实际是上文指出的

第三种退税方式，即将出口视为应税环节，然后全额退还出口

销售的销项税额。

2. 取消“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明细科目，设置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应纳税额）”科目，核算

企业可在当期应征税总额中抵减的应收出口退税额。企业当

期出口销售的销项税额与应退税总额的差额记入“主营业务

成本”科目。

值得说明的是，之所以将当期出口销售的销项税额与应

退税总额的差额记入“主营业务成本”科目是由于：从增值税

的原理来看，销项税额是向购货方收取的，如果不存在不能抵

扣的进项税额并全额收取了销项税额，则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为零，税负由购货方承担，这里销项税额由企业通过政府退税

取得，但企业取得的出口退税是按退税率计算的，如果退税率

与征收率有差异，这个费用则只能由企业承担。

计算应退税额时作以下会计分录：借：主营业务成本，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应纳税额）；贷：其他应收

款。

以上会计分录中“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应

纳税额）”科目与“其他应收款”科目的对应关系，充分表明了

“抵”是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结算方式。

以下举例说明免抵退税的简化计算及其会计处理：

例：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某生产企业兼营内销和出口货物，

20伊8年 9月，内销货物销售额为 1 000万元，出口货物销售

额（离岸价）为 260万美元（外汇人民币牌价 7.2），购进所需原

材料等货物的进项税额为 320万元。

已知：该企业销售货物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退税率

为 13%，并且有上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28万元（仅核算免

抵退事项，其他事项略）。

（1）现行计算方法和会计处理如下：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260伊7.2伊（17%-

13%）=74.88（万元）。

当期应纳税额=1 000伊17%-（320-74.88）-28=原103.12

（万元）。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越103.12（万元）。

免抵退税额=260伊7.2伊13%=243.36（万元）。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臆当期免抵退税额，则当期应退税

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越103.12（万元），当期免抵税额=当期

免抵退税额原当期应退税额越243.36原103.12越140.24（万元）。

会计处理为：

借：主营业务成本 74.88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转出）74.88万元。

借：其他应收款 103.12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140.24万元；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243.36万元。

（2）简化计算方法和改进后的会计处理如下：

当期应征税额越（1 000垣260伊7.2）伊17%原320-28越140.24

（万元），其中：当期出口销售的销项税额越318.24（万元）。

当期应退税总额越260伊7.2伊13%越243.36（万元）。

当期应征税额<当期应退税总额，企业应当缴纳的税额

为 140.24万元可全额抵减应退税总额，于是有：当期可抵税

额（当期免抵税额）越当期应征税额越140.24（万元）。剩余未抵

扣完的部分直接退税，于是有：当期应退税额越当期应退税总

额原当期应征税额越243.36原140.24越103.12（万元）。

会计处理为：

借：其他应收款 318.24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318.24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 74.88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出口抵减应纳税额）140.24万元；贷：其他应收款 215.12万

元。

这里“其他应收款”科目的借方余额 103.12万元，即为当

期实际应收的出口退税款。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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